
上海理工大学基建处廉洁自律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干部廉洁自律，有效预防工程建设中商业贿赂和职务

犯罪，突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总结，保证实现校区基本建设工程优质、

干部优秀的“双优”目标，明确廉政建设基本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五项原则 

（一）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突出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案件的发生。 

（二）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相关政策在我校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完善学校的相关制度，切实规范基本建设程

序，提高建设管理能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中央和上级关于反腐倡廉的要求，从学校

实际出发，制定有效可行的廉政制度和措施。 

（四）坚持建设和廉洁双优原则。基本建设竣工时，实行建设工程和干部廉

洁双优，实现工程优质干部优秀的目标。 

（五）坚持一级抓一级的原则。把加强廉政建设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

从组织上保证廉政建设各项措施的落实。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一级抓一级的原则，

保证廉政责任制的贯彻执行。 

第三条 八条规定 

（一）严格执行《建筑法》，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合同

管理、设备和材料采购等环节。 

（二）不营私舞弊，不借公济私，不贪赃枉法，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学校利

益的事。 

（三）不准以任何形式向施工承包方、材料供应商索要回扣、礼金、有价证

券、贵重物品等。 

（四）不准以任何形式在施工承包方、材料供应商报销应由学校或个人支付

的费用。 

（五）不准暗示或接受施工承包方、材料供应商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

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资金。 

（六）不准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施工承包方、材料供应商宴请、

商业娱乐等活动。 



（七）不准介绍配偶、子女、亲属参与设备、材料、工程分包、劳务等经济

活动。 

（八）不准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以学校的名义参与对外商务谈判，对外商务

谈判涉及到施工合同，材料、设备价格等必须符合学校相关程序。 

第四条 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 

对违纪、违法行为，经查实，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条 对违纪行为的监督 

自觉接受上级党组织、校纪检监察部门和群众的监督，积极发挥教代会、工

会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对履行廉政责任制工作及有关规章制度执行不力的予

以批评督促。对发生的廉政建设方面问题或违法违纪现象严肃处理，并及时向校

主管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协助配合纪检监察部门查处。 

 

 

 

 

 

 

 

 

 

 

 

 

 


